
版號：151LYQ01192025表63-3-0(111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已補稅

百分比 百分比戶數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分位別

第1分位 0.01 7.43 52.74 60.17 0.061327019 98607 699901 798508 83923 4 4 31138 4

第2分位 0.07 8.28 47.32 55.60 0.511327019 109840 627988 737828 68328 9 8 8876 8

第3分位 0.16 9.55 50.45 60.00 1.341327019 126730 669499 796229 177627 16 14 42067 14

第4分位 0.40 11.40 49.72 61.12 3.051327019 151290 659792 811082 404739 28 21 65263 23

第5分位 1.27 9.19 26.52 35.71 3.981327019 121958 351915 473873 5286336 71 34 2116896 44

合    計 0.38 9.17 45.35 54.52 1.796635095 608425 3009095 3617520 11876927 27 14 1325240 16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51LYQ01192025表63-3-0(111年度)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平均每戶金額統計表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百分比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本次核定不補退

戶數 金額 百分比 戶數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
分位別

第1分位 0.00 0.07 47.1957 896446 58 626222

第2分位 1.10 1.61 51.0714532 213645 6 677667

第3分位 2.47 3.81 45.7432785 505474 4 606973

第4分位 3.91 6.96 43.3251934 924076 6 574820

第5分位 12.84 16.82 56.66170327 22319032 29 751914

合    計 4.06 5.85 48.80269635 38840422 19 3237596

一、說明：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